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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繼黑心油、黑心豆干之後，彰化檢方和衛生局再度查獲黑心胡椒粉、辣椒粉和咖哩粉，檢

方指出，黑心業者以工業用碳酸鎂添加在胡椒粉內，涉嫌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和刑法

詐欺取財罪，檢察官指揮警方搜索上游公司，查扣碳酸鎂一批和分裝封口機一部，負貴人

坦承犯罪，檢方將依查扣的出貨資料和帳冊追查下游業者。 

二、有鑑於該情事嚴重危害國人健康，主管機關應提出有效因應作為，建請主管機關應將此事

件列為重大刑案標準偵辦，或提高刑度藉以阻卻，還給國人一個安全食用的空間 

（三十二）本院陳委員碧涵，為創造和諧多元族群關係之公民社會，帶

動國內外客家學術研究風氣，整合族群學術研究與實務運用

、培育多元社會跨領域之公共事務專業人才、建構客家學術

研究跨部會雲端平台共享，應為政府推動客家族群政策之重

要工作；客家委員會為全球唯一中央級客家事務專責主管機

關，應以積極態度及具體政策，整合並釋放研究發展能量，

作為產官學研合作之政策依循，同時落實馬總統提出「強化

臺灣與國際客家的連結，提升對臺灣及客家之認同及能見度

，逐步建設臺灣成為全球客家文化研究與交流中心」的莊嚴

承諾。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3 年 7 月，科技部參採本席提議將「人類學」學門擴大為「人類學及族群研究」，在現有

學門基礎上，納入客家族群研究；而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中央研究院亦對本席建請「開

放客家研究數位典藏系統」提出具體回應，已規劃整合客家族群相關收藏與研究之數位化

資源，作為人類學分散式數位知識網之節點。 

二、然為持續推動我國各部會對於客家相關事務、族群關係及發展等發展領域之研究，本席特

於今（104）年 3 月 2 日及 27 日召開「客家學術成果典藏協調會議」及「客家學術發展暨

成果整合諮詢會議」，會議聚焦中央研究院、教育部、科技部及各大專院校客家學院系所

等與會單位共識，除建立跨部會溝通平台外，並於客家委員會客家發展中心建置雲端連結

分享客家學術相關研究成果，以跨域整合「客家學」之研究資源，俾以提供政府施政之參

考。 

（三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又有兩個天真可愛的小生命，因

故斷送在自己親身父親手中，除萬分痛心外，更讓人憂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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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已不是第一件、恐怕更不會是最後一件攜子自殺的案

件。政府難道只能眼睜睜的束手無策嗎？人生不如意十有八

九，當事人選擇自盡面對是一回事，但是在自殺時帶著子女

共赴黃泉，殺害毫無抵抗能力、完全依賴信任父母的幼兒，

這種表面上是放不下孩子，其實是痛下毒手的惡行，本席認

為應予撻伐，且完全沒有絲毫值得同情的餘地。我國在 2014
年立法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但根據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2014 年臺灣兒童受保護權調查報告」，5 年來

計有 170 件重大兒虐新聞、殺子自殺新聞則有 119 件，共造

成 126 位兒少死亡，驗諸現實台灣對兒童的保護顯然還不夠

，一般大眾對兒童的權益，仍然沒有全面建立正確的觀念。

有些人仍然過度強調父母的權威，視父母對子女人生的支配

為理所當然，未能認知到子女其實是和父母平等的獨立生命

個體，父母無權剝奪子女的生存權，也忽視了社會有保護未

成年人生命、安全、福祉與尊嚴的共同義務。因此，政府唯

有大力建立新的社會共識，打破不合時宜也不利兒童的陳舊

觀念，才能有效保障兒童的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人輕生卻拖著小孩共赴黃泉的新聞屢見不鮮，據衛福部統計，我國每年平均有近 10 起殺

子自殺案件，但無論何種原因，父母都不應擅自剝奪孩子的生存權，父母殺子自殺的不當

行為已經觸法，並對孩子造成無法抹滅的永久傷害。父母殺子自殺事件，是一種嚴重的兒

童虐待行為，在觀念及法律上都不應被允許。由此可見；國人的家庭教育、婚姻教育以及

精神健康觀念，對孩子的生存權的觀念均有待加強。 

二、近年來攜子自殺案不斷增加，方式也在改變，分析發現父或母攜子自殺原因不同，父親以

失業、經濟困難為主，母親多因經濟或家庭衝突、婚姻困難，案例多為 40 歲左右的夫妻，

孩子大都還年幼，或有身心障礙及罹患重病等，無法抵抗父母加害。有些父母認為子女是

個人資產的一部分，遇到困境無法解決時，尋短又不放心孩子獨留人世，就選擇帶孩子共

赴黃泉，更是錯誤的觀念與做法；或以為事前徵得子女同意，即可共赴黃泉，但其子女未

成年或心智障礙無法完全正確表達意思，父母不應該也無權代為決定。 

三、我國在 2014 年立法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意味著兒童人權發展與國際接軌，然而

驗諸現實，對兒童的保護顯然還不夠，尊重並保護兒童權益的觀念也有待加強。根據兒童

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14 年臺灣兒童受保護權調查報告」顯示，家庭內的暴力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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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0.2%的兒童（四、五、六年級）自陳曾經被家裡大人打；10.7%表示家裡大人總是或

經常打他；有 31.5%少年主觀認為臺灣兒童人權中的「受保護權」有待改善。 

四、一般大眾對兒童的權益，仍然沒有全面建立正確的觀念。有些人仍然過度強調父母的權威

，把子女放在附屬的次等地位，視父母對子女人生的支配為理所當然，未能認知到子女其

實是和父母平等的獨立生命個體，父母無權剝奪子女的生存權，也忽視了社會有保護未成

年人生命、安全、福祉與尊嚴的共同義務。因此，政府有責必須大力建立新的社會共識，

打破不合時宜也不利兒童的陳舊觀念，才能有效保障兒童的權益。 

五、許多攜兒自殺的案例，並非無跡可循。只要事先多加關注，就能減少悲劇的發生；例如經

濟狀況拮据、有憂鬱病史的高風險家庭，或者因離婚而遭到巨大身心壓力的父母，如果周

遭的親友多加注意關懷，或者鼓勵當事人向政府或民間社福機構求助，讓當事人不會覺得

孤立無援毫無希望，就不會走上絕路。尤其重要的，是當社會大眾更積極伸出援手時，救

的就不只是孩子，還是整個家庭，絕對值得全民共同努力。 

（三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行政院提出減稅救經濟方案，將從研

發創新、延攬人才與促進投資三管齊下，原則樂觀其成，由

於全球經濟再度面臨衰退風險，各國依賴央行的貨幣寬鬆和

降息政策已經彈性疲乏，台灣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採取擴張

性的財政政策，透過增加政府支出，從而帶動民間投資及消

費，以刺激總體需求，就時機和政策工具的選擇而言，實有

必要。但也特別提醒；綜合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太高，才是最

需要檢討之處。就短期言；政府或許可以考慮將綜所稅最高

稅率 45%以及抵減率減半凍結或延後實施，是當前最急迫且

務實的作法。但長期仍應檢討調降綜所稅至國際平均水準，

才可能攬才或吸引投資。然若經濟景氣如果持續低迷不振，

長期如有陷入通貨緊縮的疑慮，行政院不妨考慮在最高不得

超過 10%的範圍內訂定徵收率，當然若未減少「累退性」，

亦可考慮擴大民生必需品的範圍不加稅，或能在符合公平原

則下以短期刺激消費，帶動內需，長期則可健全財政。最後

，可能更重要的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應考量增加基礎建設

的投資，以吸引游資，帶動民間投資，協助產業升級轉型，

才是真正有利整體經濟發展提升國力的正道，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